
 

111-2學期 特別補助方案申請表 

申請人  學系與班級  

學號  聯絡電話  

補助身分 

□低收入戶 □中低收入戶 □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及孫子女 □原住民 □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補助者 

□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□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

家庭 

年所得 
(請依所知現況填寫) 

110-2學期成績 

(請檢附成績單) 

(大一、二專一年級生

填寫111-1期中成績) 

＊成績檢附說明：大一、二專一年級學生請檢附111-1期中成績，大二～大四、二專二年級、五專四年級學生

請檢附110-2學期成績 

自我介紹 

請簡述家庭背景(家庭成員、經濟狀況等) 

請簡述未來學習規劃(補助金使用規劃、未來生涯展望等) 

申請流程 行政單位審核 

申請人 導師 審核結果(各系填寫) 系主任 學務處 

(簽名或蓋章) (簽名或蓋章) 

□ 正取 

(簽名或蓋章) (收件章) □ 備取，順位： 

 


